
附件
吴圩镇供水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简本
	编制单位
	南宁市江南区吴圩镇人民政府

	组织指挥
	指挥机构
	供水突发事故应急指挥部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指挥长
	杨  清
石  玲
	
	镇党委书记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指挥长
	淡丽丽
	
	镇党委副书记

	
	
	
	职责
	吴圩镇供水突发事故应急指挥部是吴圩镇供水突发事故应急指挥机构，代表镇党委政府组织、指挥、协调辖区内供水突发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防汛办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主任
	淡丽丽
	
	镇党委副书记

	
	
	
	职责
	吴圩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为吴圩镇供水突发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本辖区内供水突发事故应急的日常工作。

	
	指挥部成员单位
	党政办
	负责人
	黄中原
	联系电话
	

	
	
	
	职责
	负责协调组织供水应急所需要的物资及交通工具保障，联系消防站及社会事务办（环卫）应急供水用车。

	
	
	宣传办
	负责人
	杨永照
	联系电话
	

	
	
	
	职责
	正确把握辖区内供水事故应急工作导向，及时组织协调新闻单位做好供水应急处置新闻报道工作

	
	
	农服中心
	负责人
	周宣安
	联系电话
	

	
	
	
	职责
	负责组织协调供水企业和各相关部门做好现场抢险修复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做好供水事故应急资金预算及应急治理项目用款计划并向上级申请资金。

	
	
	卫计所
	负责人
	黄增昌
	联系电话
	

	
	
	
	职责
	负责受供水突发事故影响地区疾病预防控制，协调吴圩镇中心卫生院、明阳工业园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灾民医疗救护和饮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预防因用水卫生问题引发疫病爆发事故。

	
	
	乡服中心
	负责人
	张海安
	联系电话
	

	
	
	
	职责
	负责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负责对水污染、环境污染的监测及治理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其它部门
	职责
	根据镇应急指挥部的应急处置指令，无条件地提供服务，配合相关单位（部门）共同完成处置任务。

	
	
	供水企业应急组织与职责
	职责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镇党委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结合本企业具体情况，制定科学地、切合实际的抢险应急预案。健全抢险组织机构，成立抢险队伍，配备必要的仪器机具，交通通讯工具。对用户开展事故应急知识宣传，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企业名称及电话
	吴圩抽水站，负责人：黄荣胜，联系电话：

	
	
	
	
	凤凰电灌站，负责人：黄鑫，联系电话：

	
	
	
	
	明湖供水公司，负责人：赵有力，联系电话：

	
	
	
	
	明阳电灌站，负责人：刘世炳，联系电话：

	应急处置

	应急响应

	预警和预防机制
	信息监测与报告
	在发生突发性供水事故时，用水单位和群众可用电话向镇有关部门报警。报告的内容包括:
(1)造成事故的单位及发生时间、地点;
(2)造成事故的原因、经过，影响范围和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3)应对事故采取的抢救措施;
(4)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事故抢救和处理的有关事宜;
(5)报告单位、签发人和报告时间。

	
	
	
	预警预防行动
	(1)指挥部办公室应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及时做出反应。
(2)相关单位要加强职守，采取防范措施，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3)供水部门做好影响范围内供水调度和应急措施的准备工作;农服中心会同供水管理单位或部门根据事态发展态势，做好启动保障居民基本用水、限制或暂时停止企事业单位用水方案的准备工作。
(4)相关单位做好应急保障队伍、应急设备物资等的准备工作。

	
	
	响应行动
	供水企业接报后必须做到:
(1)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态扩大;
(2)严格保护事故现场;
(3)迅速派人赶赴事故现场，负责维护现场秩序和证据搜集工作;
(4)服从镇应急指挥部统一部署和指挥，了解掌握事故情况，协调组织事故抢险救灾和调查处理等事宜，并及时报告事态趋势及状况。
(5)因人员抢救、防止事态扩大、恢复生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的，应当作好标志，采取拍照、摄像、绘图等方法详细记录事故现场原貌，妥善保护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6)发生事故的单位及归口管理部门应在事故发生后尽快上报镇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单位。

	
	
	指挥协调
	农服中心接到供水事故报告后，根据事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提出启动预案的建议。
镇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和涉及的方面，通知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参加应急处置的工作，并将情况上报管委会。
成员单位接到通知后，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扩大应急
	因突发安全事故情况严重，本镇应急救援力量无法控制时，应急指挥部和镇人民政府立即向管委会报告，请求紧急支援和启动上级相关预案。
上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来到事故现场后，镇供水事故应急指挥部应组织本镇应急救援队伍和相关单位应急救援力量配合进行供水事故应急处置和抢险救助行动。

	
	
	新闻报道
	本镇供水事故信息的公开发布要报管委会决定。宣传办对供水事故和应急响应的信息实行集中统一的规范化管理，信息渠道、信息分类、新闻保密和新闻发布等应符合规定的要求。信息发布要求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响应结束
	应急结束遵循“谁启动、谁负责”的原则，由有关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决定，并通知相关单位和公众。特殊情况下，报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决定。

	善后处置
	应急处置后

工作要求
	应急办公室负责灾情调查、收集、统计和核实，并向镇党委、政府和指挥部汇报灾情及抗灾行动情况。

	
	抢险物资补充
	各供水企业、各相关成员单位在事故应急处置中所消耗、损毁的物资要及时补充及修复。

	
	总结评估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针对防灾抗灾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定性及定量的分析、评估、总结，找出问题，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改进和完善防灾抗灾措施。

	应急队伍
	镇直机关、驻镇各单位成员共131人，其中农服中心13人、乡服中心15人、执法队54人、综治办10人、乡村办7人、征拆中心6人、卫计所5人、组织办3人、社保中心1人、统筹办2人、退役军人服务站2人、武装部1人、宣传办1人。

	应急物资清单
	麻袋3000个（存放点：畜牧站，联系人何业来，）。铁铲200把、锄头300把、电筒50个、雨鞋30双、雨衣60套、报警器6个、救生绳5捆、柴油发电机2台（存放点：农服中心仓库，联系人黄明军）




